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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近年来中国农村离婚现象增多，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凸显，深刻认识

农村婚姻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将已婚妇女所处

婚姻市场的婚龄人口性别比例关系视为一个重要的环境变量，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婚

姻市场性别失衡对已婚妇女离婚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男性相对过剩的性别

失衡增加了女性的离婚风险，年轻妇女所受影响尤为显著。这一结果的形成，与中

国的实际国情紧密相关。妇女地位在最近几十年提升明显，但一些与社会发展不同

步的落后习俗或观念在农村地区仍占有市场，女性获得幸福婚姻的难度仍然较大。

农村婚姻关系的治理，依赖于进一步发展教育和经济，提高人口素质和传播文明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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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最近二三十年来，离婚现象在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根据民政部门的统计，

1978 年中国民政和法院部门办理的离婚总数约为 28. 5 万对，2016 年末这一数字上

升到 415. 8 万，39 年时间增加了 13. 6 倍。2003 年新的婚姻法实施以来，离婚程序

更加简化，选择离婚来处理婚姻或家庭矛盾的夫妻越来越多。图 1 结合历年民政部

门登记的结婚数量信息，借助“离结比”概念 ( 100 ×离婚对数 /结婚对数) 直观展

现了近年来离婚行为和结婚行为的数量对比关系。可以看出，离婚已成为婚姻关系

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全社会离婚现象增加相伴随，农村地区的离婚现象也正在增多。尽管目前没

有全面的微观数据能够详细反映农村离婚现象的全貌，但可从近两轮人口普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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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历年离婚 －结婚数量

数据来源: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1978—2016 年。

1%人口抽样调查 ( 小普查) 的乡村人口信息中窥见一斑 ( 参见表 1 ) 。整体上看，

15 岁及 15 岁以上年龄段的乡村人口中，离婚者人群相对于有配偶人群的规模在

2000 年和 2005 年两次普查中较为稳定，平均每千名有配偶者对应 9 个处于离婚状

态的人，而到了 2010 年和 2015 年，每千名有配偶者对应的离婚者人数上升到 14 人

和 19 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2005 年及以后年份的数

据按年龄汇总了婚姻状况，便于使用两个具有包含关系的年龄段，以体现处于适婚

表 1 近年来全国乡村人口婚姻概况

年龄段
数据来源
( 调查年份)

调查人数 ( 万人)

有配偶 离婚

有配偶人数: 离

婚人数 ( 1000 ∶ N)

15 岁及 15 岁以上

2000 4099. 90 37. 90 9. 25

2005 540. 86 4. 98 9. 21

2010 3773. 91 52. 51 13. 91

2015 554. 49 10. 27 18. 52

20 ～ 59 岁

2005 453. 05 4. 27 9. 42

2010 3077. 25 45. 97 14. 94

2015 428. 89 9. 12 21. 26

25 ～ 39 岁

2005 190. 01 2. 03 10. 62

2010 1113. 52 21. 23 19. 06

2015 149. 44 4. 25 28. 45

说明: 有配偶指的是初婚有配偶或再婚有配偶。2000 年和 2010 年数据分别来自作者根据当年全国人口普
查资料的汇总计算; 2005 年和 2015 年数据根据当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汇总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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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 ( 20 ～ 59 岁) 和婚龄高峰期 ( 25 ～ 39 岁) 的乡村人口的离婚情况。从

2005—2015 年三个年份的数据可以看出，20 ～ 59 岁的乡村人口平均每千名有配偶者

对应的离婚者人数从 9. 42 人加速上升到 21. 26 人; 而处于婚龄高峰期的 25 ～ 39 岁

人群，各年对应的数字更大，上升速度也更快。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婚姻关系较为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男性在婚姻家庭中具

有较大权威，加之“三从四德”等传统观念的束缚，离婚女性往往受到各种各样的

歧视。因此，即便是毫无幸福可言的婚姻，女性也难以从 “婚姻捆绑”中解脱，以

最极端的方式 ( 自杀) 表达抗议的案例屡见不鲜。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女性的社

会话语权不断增多，社会对婚姻解散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宽容。2003 年新的婚姻法减

少了离婚流程，以离异的方式告别不再幸福的婚姻变得更加容易。从婚姻自由和女

性权利的角度看，离婚变得容易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和自由，但由于婚姻关系的破裂往往不仅涉及当事人本身之福

利，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社会离婚率的上升可能会导致犯罪率的上

升 ( 杨筠、付耀华，2016 ) ，父母离异对子女成长产生消极影响 ( 王世军，2002;

邱芳等，2012) ，子女离异削弱老年人的幸福感，等等。近年来农村年轻劳动力大

量外出就业，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普遍，问题少年屡见不鲜，父母的离异会增加他们

的不安全感。加之农村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单亲家庭子女在获得身心健康发

展的机会方面会被进一步剥夺。少年厌学、性情乖僻、犯罪、甚至群体自杀的现象

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其中的行为人往往以留守儿童特别是单亲家庭留守儿童最

为常见。农村地区离婚现象的增加，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可能比城市更加严重。而农

村女性相对于城镇女性而言，其从性别不平等、传统观念等约束中获得解放的整体

步伐可能更慢，因此，以农村婚龄女性为着眼点，研究农村婚姻市场的稳定性及其

决定因素，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二、理论假说

( 一) 相关研究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中国社会中离婚增多的现象，并试图探索引致之因。

徐安琪和叶文振 ( 2002) 借助省级层面数据，试图通过不同地区社会聚合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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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民族习惯、司法实践、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来解释地区间离婚现象增长的

差异，结论表明，家庭聚合力的作用最大，子女对于父母的婚姻稳定具有突出贡献，

而由城市化、人口流动系数等构成的社会聚合力复合变量也具有显著的作用。信息

时代互联网应用的普及，缩短了人们进行婚姻再匹配的时间，李晓敏 ( 2014) 基于

中国分省数据的分析证实，互联网的普及率对于离婚率的变化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

阚大学和吕连菊 ( 2015) 则关注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房价上涨和社会离婚现象增

加的双重事实，试图通过房价的变动来对离婚率的增加做出解释，他们借助 1999—

2010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房价上涨对离婚率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

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范子英和胡贤敏 ( 2015) 将房价波动视为收入冲击的一

个来源，借助 2005—2012 年分地级市的离婚率和房价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房价

波动带来的收入冲击是影响离婚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将研究范围缩小至中国农村，

高梦滔 ( 2011) 基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村庄数据 2003—2009 年的信息所做的

分析表明，农村外出就业人数的增加是导致离婚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未成年

人数量、土地稀缺性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离婚现象的发生。李萍 ( 2011 )

指出，女性独立意识增强、传统婚姻观念弱化、社会流动性增强、可替代婚姻资源

增加、离婚成本降低等因素从宏观上共同促进了农村离婚现象的增多。

本文的关注焦点在于，一个社会中的性别比对于婚姻稳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古滕塔格和西科德 ( Guttentag ＆ Secord，1983) 提出了性别比与离婚率的理论模型，

他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适婚人口性别比越高 ( 男性相对于女性越多) ，则男性可以

选择的潜在替代配偶就越少，女性越稀缺，男性就更倾向于对离婚保持谨慎态度，

离婚率较低; 同时，男性还会通过他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来限制女性做出

离婚决策; 相反，如果适婚人口中，女性相对过剩，则男性搜寻潜在可替代配偶的

成本降低，在这样的社会中离婚率就会更高。即，适婚人口性别比与离婚率具有负

向关系 ( Mcdaniel et al. ，1984) 。特伦特和索思 ( Trent ＆ South，1989) 基于 66 个

国家 1976—1982 年的粗离婚率和性别比数据验证了古滕塔格和西科德等学者的理论

预见: 在 15 ～ 49 岁人口中，性别比越高 ( 男性相对更多) ，离婚率越低。安格里斯

特 ( Angrist，2002) 认为，既有研究没有注意到遗漏变量、逆因果等造成内生性问

题，从而不能准确体现因果关系，他借助移民对美国造成的外生性性别比变化来检

视性别比的婚姻市场效果，其结果发现，对于女性婚姻而言，高的性别比有利于婚

姻的形成，也有利于有子女家庭的婚姻稳定性。因此，他的结论也印证了在一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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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为稀缺的社会中，女性因其讨价还价能力更强而更可能在婚姻市场和劳动力市

场中处于有利地位。

( 二) 研究假说

近年来国内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中国越来越普遍的离婚现象，并形成

了丰富的成果，但鲜有研究从婚姻市场环境的性别比视角来进行深度解析。然而，

性别恰恰在社会分工和社会观念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国农村社会尤为如此，特别

是经济发展阶段、政策环境变化与人们传统观念转变的不一致性，使得不少农村地

区出现明显的性别失衡现象，这一宏观环境应当被纳入对人的婚姻行为分析之中。

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男性相对过剩的婚姻市场会增强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但中国

的国情毕竟与西方国家具有明显不同，现有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农村婚姻市场还

有待于检验，并且相关理论也有待完善和丰富。在充分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现实，针对婚姻市场性别比与女性婚姻稳定性的关系，本文

拟提出以下假说并进行实证检验。

( 1) Guttentag-Angrist假说: 男性相对过剩增进女性婚姻稳定性。古滕塔格和西

科德 ( Guttentag ＆ Secord，1983) 和安格里斯特 ( Angrist，2002 ) 等研究实际上分

别从男性权力和女性权力的角度来探讨了男性相对过剩的性别失衡对婚姻稳定的影

响: 在男性相对过剩的婚姻市场中，男性会珍视具有稀缺性的配偶，在男性具有相

对更大权力的情况下，还会动用这种优势来限制女性一方做出离婚决策; 而如果女

性拥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也会偏重于维护婚姻稳定。因此，综合来看，高的男

女性别比会带来女性离婚概率的下降，或者女性离婚率的下降。

( 2) 反 Guttentag-Angrist假说: 男性相对过剩并不会增进女性婚姻稳定性，甚

至可能致使更多的女性离婚。这一假说隐含着正反两方面的发生逻辑。

①匹配改善论: 重觅真爱。从已婚女性的角度来看，如果经济社会发展带给了

她们足够的权力，当她们对当前婚姻明显不满时，可能会主动选择离婚; 如果女性

仍然向往一段美好的婚姻，则在适婚男性更多的婚姻市场中，离婚之后重新觅得佳

偶的概率会更高，因此，从女性改善婚姻匹配质量的角度看，当女性处于适婚男

性更多的婚姻市场，可能更倾向于离婚。更加一般地，可以将匹配改善论表述为:

对于一个典型婚姻当事人，在潜在配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首先倾向于保有一桩

婚姻; 而当其面临更多潜在配偶资源时，则倾向于选择更加优质的资源，特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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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从保持既有婚姻中得到的效用明显较低 ( 甚至为负) 时，倾向于解除既有婚

姻以便重新搜寻。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女性离婚决策行为，则 “匹配改善”的主体

是婚龄 ( 已婚) 女性，前提条件是女性具有足够的地位和权力来实施匹配改善

行为。

②观念驱逐论: 绝望的主妇。这种逻辑来源于男性过剩形成的原因以及 “重男

轻女”观念的延续。一方面，当前婚龄人口在出生时代，可能受性别观念使然，男

性存活率被人为地控制在高于女性之上，这种情形下的性别失衡与特定产业吸引更

多高人力资本积累的男性劳动力集聚具有明显区分。另一方面，“男尊女卑”观念

被延续下来，赋予男性以“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对婚姻缺乏足够的珍视，女性在

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 ( 例如遭受家庭暴力、遭受丈夫大男子主义等) ，一旦来自丈

夫的“恶行”超过妻子的承受范围，妻子便倾向于离婚①。而环顾周围的婚姻市场

环境，由于受到同样观念的影响，离异后的女性难以遇到潜在的更好丈夫 ( 或者

主观认为可与之再婚的备选者并不比其 “恶”的前夫更佳) ，从而对婚姻产生沮丧

或者绝望心态。由于这些婚姻市场中的妻子是被落后的性别观念驱逐出婚姻的，

可以将这种逻辑称为观念驱逐论。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地区的生产组织形式以小

农经济为主，男性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家庭中的地位

( 石智雷，2015) ; 另外，农村社会长期以来所保持的父系家族体系、从夫从父居

住形式、养儿防老观念等因素，也无形地维护着男性拥有相对更多的权威 ( Yang，

1996 ; Mutharayappa et al. ，1997) ，一定程度上阻滞了社会性别观念向更文明的方

向更新。

针对以上假说，下文首先借助恰当的研究设计和大样本微观数据进行检验，考

察性别失衡对女性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然后，对实证结论进一步分析，探讨中国农

村婚姻市场是否支持 “Guttentag-Angrist 假说”及其机制，如果不能支持

“Guttentag-Angrist假说”，则分别从“匹配改善论”和 “观念驱逐论”的角度探求

其中的原因。最后，基于实证分析和机制探讨结论，尝试提出相应的社会发展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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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 一) 经验模型设定

研究农村婚姻市场中的性别环境对个体婚姻决策的影响，首先需要测量适婚人

口男女数量对比关系:

Ｒatiojk =
NMjk

NFjk
( 1)

在式 ( 1) 中，设 j地区年龄跨度为 k的农村婚龄人口构成一个婚姻市场，NMjk

为该婚姻市场中的男性人口数，NFjk为该婚姻市场中的女性人口数。当式 ( 1) 的计

算数值偏离均衡值时，则该婚姻市场存在性别失衡。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将均衡值

设定为 1 ( 在现实中，一个婚姻市场能够实现均衡的性别比并不必然为 1，而是 1 左

右) ，并将一个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程度定义为:

Unequaljk = | Ｒatiojk － 1 | ( 2)

特别地，在一个性别失衡的农村婚姻市场中 ( Unequaljk≠0 ) ，如果 Ｒatiojk ＞ 1，

则说明男性相对过剩 ( 反之则为女性相对过剩) 。为了体现是否男性 ( 或女性) 相

对过剩导致了性别失衡，定义二值虚拟变量 Mmorejk ，当期取值为 1 时表示男性人

数多于女性人数，取 0 时则表示男性人数不多于女性。

对于个体层面的婚姻决策，由于本文研究的着眼点是女性的离婚问题，因此将

观察范围限定于有过婚史的女性，包括婚姻状态处于初婚有配偶、离婚、再婚有配

偶三种情形，但不包括丧偶女性。对于任意有过婚史的农村女性，视其是否离婚为

决策的结果，受到所处婚姻市场环境性别失衡程度的影响由如下线性概率模型表示:

Divorcedij = β0 + β1·Unequaljk + β2·Mmorejk × Unequaljk + Xi + Ωj + Φk + ξijk ( 3)

其中: Divorcedij代表 j 地区第 i 个女性是否已经离婚，设定为 0 ～ 1 型变量，当

其取值为 1 时表示该女性处于离婚状态。Xi 、Ωj 、Φk 分别代表个体层面特征、地区

特征、年龄队列特征的控制变量，ξijk 为随机干扰项。在式 ( 3 ) 中，体现一个婚姻

市场性别失衡的变量不仅包括 Unequaljk ，还同时包括了交互项 Mmorejk × Unequaljk ，

因此，前者的系数 β1 表示在女性相对过剩的婚姻市场中，女性离婚概率受到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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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后者的系数 β2 则表示在男性相对过剩的婚姻市场中，女性离婚概率受到的额

外影响 ( 与女性相对过剩的性别失衡相比) 。如果一个婚姻市场中，性别比例关系

足够外生，则式 ( 3) 式表达了性别失衡对女性离婚决策的因果关系。

( 二)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 ( 小普查) 数据，这

是一套由国家统计局完成的覆盖全国所有县市的大样本微观数据，本文使用了其中

20%的一个随机样本 ( 约 258. 5 万个观测) 。对于 1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调查表包

括了基本人口学特征、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初婚年龄、就业状况、居住地类型

等丰富的信息，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由于本文主要考察农村婚龄人口性别比

与女性离婚决策之间的关系，需要识别出每一个适龄女性是否属于农村人口，并且

计算其所处农村的性别比情况。尽管调查中询问了被调查者的居住地类型，但没有

明确指出该居住地是属于农村还是城镇，因此本文难以通过 “常住人口口径”来构

建各个农村婚姻市场的性别比例关系以及判断每一个研究对象是否为该口径下的农

村人口，尽管在人口流动性已经较为充分的背景下，使用常住地信息来判断一个人

是否为农村人口或者城镇人口可能更为合理。不过，调查数据记录了每一个被访者

的户籍信息，因此，本文可以依据户口类型来做出判断，如果一个人报告的户口类

型为“农业户”，我们则认为其属于农村人口。

由于农村婚姻匹配主要来源于本地 ( 王跃生，2006; 王磊，2013 ) ，本文将一

个农村婚姻市场定义为在一个地级市的范围内，符合结婚条件的全部农业人口。但

是，考虑到老年人口的婚姻关系会随着年龄增加而趋于稳定，即便是 “再婚有配

偶”的人也更可能是丧偶后的再婚，而本文重在研究婚姻解散问题，因此将老年人

口从样本中剔除。由于法定结婚年龄的下限为女性年满 20 周岁，男性年满 22 周岁，

为了避免因男女年龄段长度不同对实证分析带来干扰，我们将参与计算性别比的女

性年龄上限设定为 59 周岁，男性年龄上限设定为 61 周岁。因此，一个 “大的”农

村婚姻市场由 20 ～ 59 周岁的农村女性人口和 22 ～ 61 周岁的农村男性人口构成。此

外，考虑到婚姻匹配的双方往往在年龄上较为接近，又将其按年龄段划分为若干个

局域婚姻市场。在本文后续的分析中，将 20 ～ 59 岁女性分为三组，包括两个 15 岁

段和一个 10 岁段，分别为 20 ～ 34 岁年龄段、35 ～ 49 岁年龄段和 50 ～ 59 岁年龄段。

为了便于计算性别比，再将这些年龄段的女性分别对应一个 “同样长度”年龄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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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分别为 22 ～ 61 岁，并划分成 22 ～ 36 岁、37 ～ 51 岁、52 ～ 61 岁三个岁段，与

女性人口分年龄段对应。

经过对婚龄人口的上述定义，用于本文研究的农业人口样本个人层面观测量被

缩减为 1048392 个，其中农村女性为 538577 人，涉及全国 345 个地级市。对于婚姻

解散，本文主要从女性的角度进行考察，并着重观察其是否发生过离婚行为，需要

在“有过婚姻关系”的女性中进行观察，包括各个婚姻市场中初婚有配偶、离婚、

再婚有配偶的女性 ( 忽略了丧偶的情形，主要为老年人口) 。

表 2 显示了各主要变量的统计性特征。从窗格 1 可以看出，全国农村地区婚龄

人口整体上没有表现出严峻的性别失衡，性别比的绝对值偏离单位均衡的均值约为

0. 078，存在男性相对过剩的地区数不到 1 /3。较为年轻的一组性别失衡程度较其他

两个年龄组稍低，但主要是由男性相对过剩而造成，超过一半的地区表现为男性人

数多于女性; 而年轻较长的一组性别失衡程度相对最高，但男性相对过剩的地区数

却较少。窗格 2 单独观察了有过婚姻经历的农村女性: 这些女性中约有 77%的人是

市场性劳动参与者 ( 即在调查时点的上一周内参与了至少 1 小时的有偿劳动) ，其

表 2 样本基本统计特征描述

全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窗格 1: 地级市 ( 345 个) 农村婚
姻市场特征

地区内男性平均年龄 40. 43 ( 2. 05) 29. 76 ( 0. 58) 43. 46 ( 0. 46) 56. 25 ( 0. 32)

地区内女性平均年龄 38. 49 ( 1. 89) 27. 50 ( 0. 58) 41. 24 ( 0. 46) 54. 22 ( 0. 28)

性别失衡程度 0. 078 ( 0. 079) 0. 093 ( 0. 10) 0. 103 ( 0. 126) 0. 132 ( 0. 107)

“男多女少”地区个数 102 177 96 73

窗格 2: 有婚姻经历的农村女性

劳动参与者占比 ( % ) 77. 30 ( 14. 95) 75. 79 ( 15. 30) 82. 33 ( 14. 37) 66. 17 ( 19. 50)

离异经历者占比 ( % ) 4. 02 ( 3. 60) 2. 68 ( 3. 29) 4. 59 ( 4. 37) 5. 22 ( 5. 27)

离异后未再婚者占比 ( % ) 16. 83 ( 15. 28) 28. 05 ( 22. 99) 14. 90 ( 16. 21) 11. 69 ( 19. 88)

初婚平均年龄 21. 64 ( 2. 88) 21. 64 ( 2. 55) 21. 71 ( 2. 82) 21. 42 ( 3. 45)

平均受教育年限 6. 72 ( 3. 12) 7. 77 ( 2. 61) 6. 83 ( 2. 99) 4. 68 ( 3. 26)

月均收入 ( 2005 年，元) 279. 13 ( 333. 07) 309. 39 ( 378. 87) 296. 58 ( 329. 29) 185. 26 ( 225. 14)

注: ( 1) 全组女性年龄跨度为 20 ～ 59 岁，第一组女性年龄跨度为 20 ～ 34 岁，第二组女性年龄跨度为
35 ～ 49岁，第三组女性年龄跨度为 50 ～ 59 岁; 计算性别比例关系时对应的男性年龄跨度分别为 22 ～ 61 岁、
22 ～ 36岁、37 ～ 51 岁、52 ～ 61 岁。 ( 2) 小括号内是标准离差，其中初婚者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月均
收入的离差基于个体层面计算; 其余各个变量的离差基于 345 个地级市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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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35 ～ 49 岁段的人参与市场劳动的比例最高 ( 82% ) ; 平均而言，有过离异经历的

女性 ( 离婚和再婚) 约占 4. 02%，离异者占比在年长的一组最高 ( 5. 22% ) ，但这

并不代表年龄大者比年龄小者更倾向于离婚，比例数据随年龄组别的提高而上升，

体现的是离婚经历的累积效应; 不过，在有过离婚经历的女性中，年龄较低的一组

保持单身的比例更高，但同样不能简单地认为年轻人离婚之后更不愿意再婚，体现

的是再婚的等待效应。从个体层面来看，农村女性的初婚年龄并没有在年龄队列之

间表现出差异性，21 世纪 50 年代和 80 年代出生的农村女性，在初婚年龄上没有明

显的差别。更为符合直觉的是，年轻一组的人比年长一组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平均

而言，20 ～ 35 岁的农村女性要比 50 ～ 59 岁的农村女性多上 3 年学。此外，年轻组

的月均收入也更高。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 一) 基本结果

借助各个地区有婚史的农村女性所构成的样本，本部分首先对模型 ( 1 ) 进行

不同的控制变量设定，并进行简单 OLS估计，以期对农村婚龄人口性别比与有婚史

女性离婚概率之间的关系得出概览性的认识。表 3 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

在表 3 中，被解释变量设定为有婚史女性是否经历过离婚，是一个二值虚拟变

量，为了使结果更加直观，对其取值作简单调整: 当观测到的女性曾经解除过婚姻

关系时取值为 100，保持初婚配偶的女性取值为 0①。列 ( 1 ) 对应于最基本的模型

设定，包括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婚龄人口性别失衡程度、男性人口过剩程度，以

及一个控制地区人口规模的变量。由于婚姻匹配不仅与婚龄人口的性别比有关，婚

姻市场的大小往往决定婚姻匹配的半径，因此在基本的模型设定中，控制了地级市

农业户籍的适婚人口规模。基准的估计结果显示出，“性别失衡程度”的估计系数

为负，并且高度显著，说明样本中的妇女的离婚概率会随着性别比的偏离而显著降

低。应当注意的是，性别比的偏离不仅是男性多于女性的结果，也可能是女性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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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村婚龄人口性别比与已婚女性离婚概率 (总览)

( 1) ( 2) ( 3) ( 4) ( 5) ( 6) ( 7)

性别失衡程度
－ 2. 459＊＊＊

( 0. 469)
－ 3. 075＊＊＊

( 0. 469)
－ 3. 158＊＊＊

( 0. 469)
－ 3. 158＊＊＊

( 0. 469)
－ 3. 158＊＊＊

( 0. 469)
－ 2. 767＊＊＊

( 0. 470)
－ 2. 289＊＊＊

( 0. 508)

男性人口过剩程度
4. 790＊＊＊

( 1. 009)
5. 256＊＊＊

( 1. 008)
5. 349＊＊＊

( 1. 008)
5. 349＊＊＊

( 1. 008)
5. 348＊＊＊

( 1. 008)
5. 017＊＊＊

( 1. 008)
4. 863＊＊＊

( 1. 128)

人口规模
－ 0. 532＊＊＊

( 0. 078)
－ 0. 396＊＊＊

( 0. 078)
－ 0. 389＊＊＊

( 0. 078)
－ 0. 389＊＊＊

( 0. 078)
－ 0. 389＊＊＊

( 0. 078)
－ 0. 382＊＊＊

( 0. 078)
－ 0. 211*

( 0. 089)

年龄
0. 092＊＊＊

( 0. 003)
0. 365＊＊＊

( 0. 021)
0. 365＊＊＊

( 0. 021)
0. 365＊＊＊

( 0. 021)
0. 407＊＊＊

( 0. 021)
0. 349＊＊＊

( 0. 024)

年龄平方
－ 0. 003＊＊＊

( 0. 000)
－ 0. 003＊＊＊

( 0. 000)
－ 0. 003＊＊＊

( 0. 000)
－ 0. 004＊＊＊

( 0. 000)
－ 0. 003＊＊＊

( 0. 000)

具有高中学历
0. 008
( 0. 122)

0. 004
( 0. 125)

－ 0. 035
( 0. 125)

0. 040
( 0. 141)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0. 064
( 0. 503)

0. 110
( 0. 503)

0. 498
( 0. 555)

有非农工作
－ 0. 818＊＊＊

( 0. 064)
－ 0. 507＊＊

( 0. 173)

工资性收入
－ 0. 181＊＊＊

( 0. 041)

截距项
3. 427＊＊＊

( 0. 062)
－ 0. 189
( 0. 121)

－ 5. 255＊＊＊

( 0. 399)
－ 5. 256＊＊＊

( 0. 399)
－ 5. 257＊＊＊

( 0. 399)
－ 5. 396＊＊＊

( 0. 400)
－ 3. 596＊＊＊

( 0. 524)

观测量 427092 427092 427092 427092 427092 427092 341225

注: ( 1) 小括号内是按省份聚类的标准误差。( 2) * 表示 p ＜ 0. 1，＊＊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

男性的结果，而在模型中控制了 “男性人口过剩程度”，则此处 “性别失衡程度”

的估计系数表达的是女性相对过剩的性别失衡对已婚女性离婚风险的影响。也就是

说，当男性婚龄人口数相对不足时，随着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人数增加，女性的婚姻

更加稳定。“男性人口过剩程度”的估计系数为正，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

其直接含义是，相对于男性婚龄人口数不多于女性的农村地区，如果一个地区男性

婚龄人口数“过剩”于女性人数越多，则这个地区的农村女性离婚风险越高。“男

性人口过剩程度”的估计系数约为 4. 8，意味着在男性婚龄人口相对更多的地区，

如果平均每个婚龄女性潜在可对应的男性人数增加 1 人，这些女性离婚的概率将增

加 4. 8 个百分点。控制变量“人口规模”的估计系数显示，婚姻市场的容量越大，

已婚女性发生离婚的概率越低，也可理解为初次婚姻的稳定程度更高。

第 ( 2) 列以线性模式控制了年龄对于离婚概率的影响。但考虑到年龄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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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离婚决策的作用可能并非线性，自第 ( 3) 列始进一步以二次项的形式控制了年

龄因素。估计结果表明，已婚女性的离婚概率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而二次项系

数符号为负则在理论上表明，年龄因素对离婚决策的影响具有峰值效应，当女性达到

一定的年龄之后，其离婚概率会趋于下降。加入年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之后，本文所

关心的关键解释变量“性别失衡程度”和“男性人口过剩程度”的估计系数在绝对值

上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并不明显，估计系数的符号以及统计显著性没有发生改变。

随着受教育程度提升，女性在婚姻匹配的过程中可能更加理性，出于 “看准了

再嫁”等原因而使得后续婚姻关系更加稳定; 但另一方面，当夫妻情感难以维持

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在看待离婚问题的态度上也可能更加开明，因此，第

( 4) 列和第 ( 5) 列加入代表女性是否接受过更高程度教育的控制变量后，这两个

控制变量本身的估计系数没有体现显著和稳健的效应。同样，控制了女性受教育程

度之后，两个代表婚龄人口性别不平衡的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最后，第 ( 6) 列和第 ( 7) 列控制了农村已婚女性的工作特征，具有非农就业的女

性发生离婚的概率相对略低，并且会随着非农就业工资的增加而降低。

通过列 ( 1) ～ ( 7) 对模型进行不同控制变量设定的估计结果来看，本文关心

的性别失衡变量———性别失衡程度和男性人口过剩程度均会对农村已婚女性的婚姻

稳定产生影响，效果稳健并显著。整体而言，已婚女性所处农村地区女性偏多时，

其离婚概率会显著更低，而当男性相对于女性而显过剩时，会使得已婚女性离婚的

概率上升。

( 二) 分年龄组的进一步讨论

表 3 的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农村婚史妇女所处地区的婚龄人口性别比会从两

个方向影响其婚姻的稳定性。但是，这种影响可能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女性人群而具

有异同性，甚至可能只不过是特别明显地影响了某一年龄段的女性并使得其他年龄

段因“被平均”而在整体上显示出一定的效应。为了澄清这种质疑，下面按女性年

龄段来构建其所处地区该年龄段的性别比、计算性别比偏离单位比例的程度，并针

对不同的年龄段来估计性别失衡对婚史女性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各地分年龄段性别

比例关系的计算方式已体现在前文的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部分，表 4 显示了按

年龄组估计的婚史女性婚姻稳定性从性别失衡中受到的影响，限于篇幅，各组估计

中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未再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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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农村婚龄人口性别比与已婚女性离婚概率 (分年龄组)

( 1) ( 2) ( 3) ( 4) ( 5) ( 6) ( 7)

第一组 ( 婚史女性年龄: 20 ～ 34 岁)

性别失衡程度
－ 3. 475*

( 1. 286)
－ 3. 593＊＊

( 1. 293)
－ 3. 594＊＊

( 1. 292)
－ 3. 594＊＊

( 1. 291)
－ 3. 595＊＊

( 1. 291)
－ 3. 594＊＊

( 1. 284)
－ 3. 236*

( 1. 260)

男性过剩程度
7. 820＊＊＊

( 1. 991)
7. 676＊＊＊

( 2. 002)
7. 679＊＊＊

( 1. 998)
7. 685＊＊＊

( 1. 997)
7. 687＊＊＊

( 1. 997)
7. 637＊＊＊

( 1. 957)
7. 573＊＊＊

( 2. 046)

观测量 134782 134782 134782 134782 134782 134782 104844

第二组 ( 婚史女性年龄: 35 ～ 49 岁)

性别失衡程度
－ 0. 534
( 3. 068)

－ 0. 396
( 3. 043)

－ 0. 393
( 3. 044)

－ 0. 391
( 3. 044)

－ 0. 390
( 3. 045)

0. 425
( 3. 058)

－ 1. 010
( 2. 925)

男性过剩程度
0. 126
( 4. 395)

－ 0. 060
( 4. 362)

－ 0. 068
( 4. 362)

－ 0. 072
( 4. 365)

－ 0. 072
( 4. 365)

－ 1. 343
( 4. 260)

0. 104
( 4. 105)

观测量 182823 182823 182823 182823 182823 182823 155847

第三组 ( 婚史女性年龄: 50 ～ 59 岁)

性别失衡程度
2. 672
( 1. 552)

2. 674
( 1. 550)

2. 673
( 1. 551)

2. 674
( 1. 547)

2. 674
( 1. 546)

2. 204
( 1. 499)

2. 765
( 1. 630)

男性过剩程度
－ 6. 134
( 3. 363)

－ 6. 117
( 3. 368)

－ 6. 115
( 3. 367)

－ 6. 116
( 3. 367)

－ 6. 116
( 3. 367)

－ 5. 535
( 3. 277)

－ 5. 220
( 3. 322)

观测量 81555 81555 81555 81555 81555 81555 57618

人口规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龄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龄平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高中 有 有 有 有 有

大专 有 有 有

非农就业 有 有

收入 有

注: ( 1) “有”代表控制了这一变量。( 2) 其他说明同表 2。

表 4 中分年龄组的估计结果显示，20 ～ 34 岁年龄组婚史妇女的婚姻稳定性受到

其所属婚姻市场男女性别失衡的影响显著，且估计结果在不同的控制变量设定下表

现出良好的稳健性: 对于女性相对于男性人数更多的地区，女性人数越多，已婚女

性离婚的概率相对更低，如果平均每个男性对应的女性人数增加 1 人，观测到的婚

史女性发生过离婚的概率会降低 3. 2 ～ 3. 6 个百分点; 然而，对于性别失衡表现为男

性人数相对更多的地区，如果男性越多，则婚史女性发生离婚的概率就越高，如果

每个女性对应的男性人数增加 1 人，观测到的婚史女性发生过离婚的概率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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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 7. 8 个百分点。对于 35 ～ 49 岁和 50 ～ 59 岁的农村婚史女性，离婚概率与男女

性别失衡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并且不同模型设定下的结果稳健性较弱。由此可见，

农村性别失衡对女性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年轻一组身上，处于 “男性过

剩”婚姻市场中的农村年轻女性的婚姻解散风险显著更高，进而使得性别失衡对整

个农村婚龄女性的离婚概率显示出较为显著的影响。

五、机制探讨

结合表 3 和和表 4 的估计结果，农村地区婚龄人口性别失衡对女性婚姻的稳定

性具有冲击。从整体上看: 婚龄女性人数相对于婚龄男性人数而显得过剩的地区，

已婚女性发生离婚的概率显著较小; 反之，如果一个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主要由男

性过剩而造成，则已婚女性发生离婚的风险会显著增加。分组的估计进一步说明，

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对女性离婚决策产生显著影响的来源主要是年轻的婚龄人口。这

些结果与“Guttentag-Angrist假说”的理论内涵相矛盾。为了探明以上结果产生的逻

辑，本部分尝试借助“匹配改善论”和“观念驱逐论”两个研究假说来对实证结果

进行剖析。

( 一) 基于匹配改善论的分析

对于多数中国农村女性来说，婚姻是一种经济学上的 “好物品” ( Good) ，在数

量有限的情况下，行为人的选择空间受到约束，但为了保证能够消费到这种 “好物

品”，她们会努力争取对该物品的消费权，甚至愿意为此额外支付一定的 “价格”

( 例如承受更多的不愉快) 。因此，在女性相对过剩的情形下，已婚女性出于对已获

婚姻的珍视，其离婚的概率会随着女性数量增多而下降 ( 表 3 第一行或表 4 第一组

第一行，估计系数为负) 。不过，作为 “好物品”的婚姻，具有因匹配质量造成的

异质性，在数量足够充分的情况下，行为人会基于 “质量差异”而在不同备择之间

斟酌决策以追求更大效用。对处于“男多女少”婚姻市场的农村女性而言，她们可

以在初婚前扩大搜寻范围，以增强婚姻匹配的质量，同时也有可能做出多次婚姻匹

配的决策以期获得质量最佳的姻缘。因此，在男性相对过剩的性别失衡婚姻市场中，

男性越是过剩的地区，已婚女性发生离婚的概率越高 ( 表 3 第二行或表 4 第一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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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估计系数为正) 。

表 4 的结果中，只有年龄较低的一组婚史农村妇女的婚姻稳定性从其所属 “年

龄组 －地区”的性别失衡状况中受到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 其一，经济社会的发

展促进了女性地位的提升，但年轻女性的观念比年长女性更为前卫，年轻人更倾向

于“勇敢地”解除她们认为受到“束缚”的婚姻。同时，年轻已婚女性对解除婚姻

关系的态度因地域之间性别比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同龄段男性较多的地区，女性

可能会认为解除不满意婚姻的心理成本更低。其二，男性过剩程度越大意味着该地

男性越多，假定婚姻对于农村男性也是 “好物品”，则男性会不断提高自身 “综合

购买力”以期获得婚姻，而竞争加剧会使得他们之间的对比优势更为动态化 ( 例

如，去年的“优质男”今年可能会被他人所取代) 。由于男性之间的动态优势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表现，年轻男性组内 ( 22 ～ 36 岁) 比年龄更大的人组内

动态优势变化更加剧烈。潜在匹配对象之间对比优势的动态化，可能加速女性重新

筛选婚配的过程，即增加女性离婚和再婚的可能性。其三，在农村婚龄人口中，更

为年轻的一组更可能迁移到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并且在统计上显示为男性更多

( 谢桂华，2007; 原新等，2011; 李骏、顾燕峰，2011 ) 。也有研究表明，农村夫妇

外出务工，无论是双方均外出还是只有一方外出，本身都会增加婚姻破裂的风险

( 石人炳，2006; 曾迪洋，2014; 宋丽娜，2015) 。而在男性更为过剩的农村，外出

务工就业的比例越高，还会进一步增强本地男性之间在婚姻市场相对优势的动态性，

进而影响女性的婚姻决策。

研究假说部分中提到，如果农村婚龄人口性别失衡影响了女性离婚概率 ( 特别

是男性过剩造成女性离婚概率增加) 的原因是女性具有 “匹配改善”需求，则需要

农村女性具有足够的地位和权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女性地位提升，在农村

婚姻市场中的女性会比男性更有话语权 ( Edlund，2005; 石人炳，2006) 。但对于本

文研究的内容，没有直接的信息来判断是否农村女性在婚姻决策中具有更主动的地

位，但为了尽可能地提供一些关于农村女性是否在婚姻决策中更具主动权的证据，

我们简单统计了全国基层法院离婚判决书中所列原告一方的性别: 从 2004 年到

2015 年，离婚案件由女性一方作为原告的情形逐年增多，由 2004 年的 60%增长到

2015 年的 70%左右。这看上去似乎能够说明中国女性在离婚决策上比丈夫更加主

动，但由于基层法院受理案件不仅仅来自于农村，并且原告案由千差万别，可能

并未良好地体现出农村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情况。本文认为，检验 “匹配改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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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的办法是观测离婚女性的再婚行为: 如果该假说成立，则男性明显过剩的

地区，女性离婚后再婚的概率会更高，这就从行为结果的导向来反观了女性的地

位和权力。

简便起见，我们按男性婚龄人口是否过剩来对婚姻市场分组，观察离婚妇女在

两类市场中的再婚情况。表 5 显示了农村离异女性再婚率情形。从表 5 中给出的简

要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男性相对过剩的性别失衡地区，有过离婚经历的农村妇女并

没有表现出再婚率更高的优势，反而出现对立局面: 即男性数量过剩的地区，离婚

后的农村女性更难再次获得婚姻。

表 5 不同农村婚姻市场中女性再婚发生率列表

男性过剩地区 ( % ) 男性不过剩地区 ( % )

全部样本 ( 20 ～ 59 岁农村女性) 78. 6 85. 8

年轻组 ( 20 ～ 34 岁农村女性) 68. 6 71. 7

中龄组 ( 35 ～ 49 岁农村女性) 81. 5 88. 2

大龄组 ( 50 ～ 59 岁农村女性) 92. 0 90. 4

注: 再婚发生率定义为再婚有配偶女性人数占有过离婚经历女性人数之百分比。

由此可见，统计数据没有表现出匹配改善论所预期的结果，男性相对过剩的性

别失衡对农村女性离婚风险的强化，并非是以女性改善婚姻质量为驱动。

( 二) 基于观念驱逐论的探讨

观念驱逐论的分析起点是社会包容和性别观念的文明程度。通常，一个社会的

包容、男女平等、公平等文明特征能够通过人均受教育水平体现出来，我们按照表

5 的做法，基于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将全部农村地区按婚龄人口性别比

分为两组: 男性过剩地区、男性不过剩地区，比较两类地区婚龄人口的教育状况。

表 6 按性别、地区统计农村婚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平均而言，无论性别和年

龄，男性相对过剩地区的农村婚龄人口所获得的教育要少于其对立情形。如果教育

水平能够很好地代表人口素质，则说明在男性过剩的农村地区，脱离落后性别观念

的步伐可能更慢，婚龄妇女潜在配偶的整体素质相对更低，于是，女性离婚之后要

在这些地区再次寻觅到合意配偶的可能性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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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农村婚龄人口受教育状况比较

年龄组、性别
农村地区类别

全部样本 年轻组 中龄组 大龄组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过剩 7. 62 6. 66 8. 26 7. 92 7. 83 6. 75 6. 29 4. 48

男性不过剩 7. 99 6. 92 8. 60 8. 12 8. 10 6. 81 6. 45 4. 70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在“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观念下，一个妻子是否生养有男孩，会影响她的家

庭地位，并影响其受到家庭排挤、家庭暴力等恶行的概率和程度，从而影响婚姻稳

定性。现有的一些研究认为，农村居民在生育决策方面具有难以逾越的文化边

界———生男孩，早生、多生的目的都是为了生养男孩 ( 陈俊杰、穆光宗，1996 ) ，

即便是在计划生育的政策约束下，生男偏好仍然是生育决策和夫妻共同生活的底线

( 陈恩，2016; 吴莹等，2016) 。如果“重男轻女”性别观念在男性相对过剩农村地

区更为突出，则生育男孩对母亲婚姻稳定性的作用就会更大。我们在一个线性概率

模型的回归框架中检视生养男孩对农村已婚妇女婚姻稳定性的作用，模型设定为:

P( S = 1) = k0 + k1·Boy + k2·Mmore + k3·Mmore × Boy + k4·edu + k5·Mmore × edu + W ( 4)

简便起见，只观察有过一次婚姻且有生育史的农村女性。排除其他几种婚姻关

系，是为了更方便地确定孩子的父亲是否为当前丈夫; 排除无生育史的有婚史女性，

是为了更直观地体现预期效应是由 “生育男孩”带来，而非由 “是否生育”带来。

S代表婚姻状况，女性未离婚取值为 1，否则为 0; 如果生育有男孩，则 Boy = 1，否

则为 0; 如果其所处婚姻市场为男性相对过剩，则 Mmore = 1，否则为 0; edu是女性

的受教育年限，W代表一系列的控制变量。表 7 分别针对全部年龄组、年轻组、中

龄组、大龄组估计了上述模型，所有的估计均包含截距项，并控制了女性年龄、结

婚年龄、生育男孩个数，以及生育男孩个数与地区特征交互项。

表 7 中各估计系数符号符合预期，并为理论猜想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第一行估

计系数为负，说明在男性相对过剩的农村地区，已婚女性保持婚姻稳定的概率更低，

这与本文实证部分的发现相符合; “有存活男孩”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在农村地

区，妇女如果育有男孩，有利于保持其婚姻稳定; 第三行的交互项 ( 有存活男孩 ×

男性过剩地区) 系数符号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行和第二行显示，构成交互项的两类

要素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一正一负，而当它们交互作用时，对农村女性婚姻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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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生养男孩与农村已婚妇女婚姻稳定性

( 1) ( 2) ( 3) ( 4)

不分年龄 年轻组 中龄组 大龄组

男性过剩地区
－ 0. 628＊＊＊

( 0. 081)
－ 0. 202
( 0. 142)

－ 0. 730＊＊＊

( 0. 123)
－ 0. 187
( 0. 212)

有存活男孩
0. 345＊＊＊

( 0. 043)
0. 109
( 0. 111)

0. 461＊＊＊

( 0. 068)
0. 420＊＊＊

( 0. 097)

交互项: 有存活男孩 × 男性过剩
地区

0. 121
( 0. 088)

0. 152
( 0. 176)

0. 245
( 0. 134)

0. 135
( 0. 236)

受教育年限
0. 002
( 0. 004)

0. 022*

( 0. 011)
0. 013*

( 0. 006)
0. 0164*

( 0. 007)

交互项: 受教育年限 × 男性过剩
地区

0. 041＊＊＊

( 0. 008)
0. 024
( 0. 015)

0. 031＊＊

( 0. 012)
0. 020
( 0. 016)

观测量 450543 147496 210926 92121

注: ( 1) 回归样本为仅有一次婚史且有生育史的农村妇女。 ( 2 )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初婚年龄、生育
男孩数量、男孩数量与过剩地区交互相，都包括常数项。( 3) * 表示 p ＜ 0. 1，＊＊表示 p ＜ 0. 05，＊＊＊表示p ＜ 0. 01。

的影响是积极的 ( 即便从统计显著性意义上其积极影响较微弱) ，这说明已育妇女

“有存活男孩”这一特征对其维护婚姻稳定，在男性过剩地区的作用更强，这些地

区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也就可能更强烈。

六、总结及启示

本文立足于当代农村两大重要现象: 男性相对过剩的性别失衡和离婚现象逐年

增加，试图解释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运用各地农业户籍人口信息，视单个地级市

为一个婚姻市场，并由此计算婚龄人口性别比，并在线性概率模型的框架下检视农

村婚龄女性所处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程度对其离婚概率的影响。由于模型的回归机

制是用一个较宏观的环境来解释个体微观行为，并且农业人口的户籍信息具有较好

的稳定性，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回归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性别失衡对女性离

婚概率的因果性影响。实证分析表明: 整体而言，如果一个地区农业人口的性别失

衡是由女性过多而主导，则会降低女性的离婚概率; 而如果性别失衡体现为男性人

口相对更多，则会增加女性离婚的风险。分年龄段的分析发现，这种情况对处于相

对年轻婚姻市场中的农村女性更为明显。为了检查其中的原因，本文基于有过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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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的农村女性提出了匹配改善论，统计列联分析表明，即便 “男多女少”的婚姻

市场环境能够增加离异妇女再婚的匹配半径，但处于主要婚龄阶段 ( 20 ～ 49 岁) 的

离异农村女性再婚率并没有表现出重新获得婚姻的优势，因此，西方家庭经济学的

“谈判力理论”难以对中国农村性别失衡与女性婚姻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做出有力解

释。于是，本文进而从“观念驱逐”的角度，尝试理解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如何

将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农村已婚女性驱逐出婚姻的。男性相对过剩的性别失衡越是

严重的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越是强烈，一方面表现为婚龄女性所接受的

教育水平更低，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生育男孩的重视。

西方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于类似问题的认知倾向于认为，在男性相对过

剩的情况下，出于婚配对象的稀缺性，会因男性对婚姻的更加珍视而使得女性离婚

率降低，进而使女性的离婚概率降低。尽管中国女性的地位在近几十年获得了提升

( 陆万军、张彬斌，2016) ，但相比之下，男性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权力仍相对更

多，“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场条件加剧了中国农村女性的离婚风险。这种结果的逻

辑成因，难以归结到某些单方面的因素，而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统观念的角度出

发，有助于打开认识农村婚姻市场的窗口。通常，对于当前处于婚姻高峰年龄的农

村人口而言，其户口所在地的同龄人口越是表现为男性过剩，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往往越差，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也越深，进而增加了婚姻脆弱性。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了妇女解放，法律、制度越来越突出男女平等，而无形社会规则和性别观念的

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 Bertrand et al. ，2015) ，当其远滞后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

要时，它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将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婚姻解散本身并不必然是消极

的社会现象，但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农村家庭婚姻关系的破裂除了直接影响当事人

之外，带给其他成员 ( 如未成年子女、老年父母等) 的负外部性不容小觑，因此，

婚姻解散的引致因素应当得到重视。

对婚姻解散的引致因素做出深刻的认识，直接目的并非在此基础上想方设法阻

止这些因素发挥作用，而在于减少这些因素中不健康的方面。包容的社会倡导结婚

自由、离婚自愿，如果“恶”的婚姻关系在某些催化因素的作用下，解散得越迅

速，对利益相关者的整体福利可能改进得越快。但由于其中存在利益受损方，特别

是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社会应当给予更多关爱，例如建立动态观察机制，帮助

其形成健康的人格、健康成长。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越是在贫困落后的

地区越是突出，促进传统观念加快转变，仍然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带动。教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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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但当前落后农村地区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仍然

不高，在扶贫资源瞄向落后农村地区的时候，应着力强化对提高人口素质的投入，

包括促进学龄人口接受更多正规教育，也包括提高农村劳动力对文化活动和职业培

训的参与水平。在自由婚姻的制度环境下，通过发展经济和提高人口素质，解除落

后观念对当事人婚姻决策的束缚，是形成有利于福利改进的婚姻关系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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